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查阅了公司的有关文

件及法律文件，经认真研讨，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全

资子公司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主要用于补充亿帆优胜美

特的流动资金，持续推进相关制剂项目一致性评价进展，有利于促进公司业务发

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2、本次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事项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等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联交易事项

时，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有关联关系的董事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3、本次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事项风险整体可控，我们一致同意上述事项。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0月 21日 

 

独立董事（签字）： 

 

钱娟萍                         张爱珠                      陈凌   


